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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

	
德令哈市22家企业建设项目非法占用草原立案查处“一企一档”资料销号公示
    
根据《青海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查组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关于印发《青海省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销号工作办法》的通知、海西州农牧局《关于印发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草原征占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对涉及德令哈地区22家（全省144家）企业的建设项目违规使用草原行为，通过进行立案调查、移送司法、立案监督、处罚等相关程序，现已结案，全部档案资料归档。经我局牵头，组织市发改、市国土、市环保、市经信、柯鲁柯镇、尕海镇、蓄集乡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对我市22家企业建设项目非法使用草原立案查处“一企一档”资料进行审核检查，整改资料齐全，程序完善，已达到销号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在“一台一报一网”向社会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情况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间来电、来访的方式向我局提出异议。
公示日期：2018年11月12日至2018年11月16日，公示期5天。
公示单位：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联系电话：0977-8220097（局办公室） 0977-8224981（草原监理站）
单位地址：德令哈市祁连路18号
2018年11月12日
海西州德令哈市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第五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表

	反馈的问题
	2013年以来，全省144个建设项目未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批手续，违规使用草原，其中涉及我市22家企业的建设项目。

	整改目标
	依法依规严厉打击非法征占用草原的违法行为，建立完善工作制度，从源头上控制滥征乱占草原行为。

	整改措施
	依据农业部《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按照违法案件属地化管理和建设项目“谁立项，谁批复，谁管理，谁整治”的方式，严格落实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任分工。

	责任单位
	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责任人
	柴春林

	联系电话
	0977-8220097（局办公室） 0977-8224981（草原监理站）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我局对环保督查反馈的问题高度重视，及时进行整改问题的部署，在整改过程中通过移交司法机关、行政处罚等措施，对涉及违规征占用草原22家企业的建设项目进行了整改任务。其中对违规征占用草原9家面积超过20亩以上的企业移送司法机关后作了行政处罚；面积不到20亩的11家企业直接作行政处罚；2家不予处罚企业达到直接销号条件，销号率达到了100%。现将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及结果公示如下：
一、对移交司法的企业处理情况：2017年8月29日我局按照农业行政执法程序，对违规征占用草原的海西天天矿业有限公司、青海省德令哈康利达矿业、德令哈益盛矿业公司、青海顺鑫矿业公司、中盐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天石矿业有限公司、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青海博昱新能源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建设的项目进行立案调查，并按相关程序将案件移交市公安局立案调查，2018年1月15日收到市公安局对9家企业因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而不予立案通知书。2018年1月16日我局将9宗案卷抄送给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市检察院于2018年5月7日、8月13日分别回复检察建议书，建议由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后，我局对各企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均已完成处罚。
二、对未到达移交司法条件的企业处理情况：对青海华炜光电有限公司、德令哈百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青海力诺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德令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青海白鹿光电有限公司、青海黄河中型水电有限公司、中节能德令哈光伏有限公司、德令哈瑞启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大唐新能源德令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德令哈协和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德令哈市力诺太阳能发电电力有限公司，德令哈协合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大唐德令哈新能源有限公司，德令哈白鹿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违规征占用草原建设的项目，我局作出直接行政处罚，下达了处罚决定书，均已完成处罚。
三、不予处罚企业的情况：青海碱业因土地渗透系数未达到排渣要求未征占用草原；青海瑞德兴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已将草原征占用审核材料于17年7月份上报省农牧厅完成审查。
四、完成情况：自整改工作开展以来，我局对处罚完成的企业，及时督促企业按照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程序将申报材料上报农牧厅办理手续。目前已完成对各企业的行政处罚、罚金的收缴、申报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资料的上报等工作，达到结案销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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